
化妆品生产许可申请表
企业名称(盖章) 辽宁省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*************

联系人 张一 联系手机号码 139********

申请日期 2024 年 05 月 08 日

申请许可的类别

1.新办□

申请的许可项目：

◎一般液态单元

◎一般液态单元 # （具备儿童护肤类、眼部护肤类化妆品生产条件）

◎膏霜乳液单元

◎膏霜乳液单元 # （具备儿童护肤类、眼部护肤类化妆品生产条件）

◎粉单元

◎气雾剂及有机溶剂单元

◎蜡基单元

◎蜡基单元# （具备儿童护肤类、眼部护肤类化妆品生产条件）

◎牙膏单元

◎皂基单元

◎其他单元

2.延续

生产许可证编号 辽妆 2021***

3.许可事项变更□

◎生产许可项目发生变更

◎可能影响产品质量安全的生产设施设备发生变化

◎在化妆品生产场地原址新建、改建、扩建车间

◎增加化妆品生产地址

4.登记事项变更□

◎生产企业名称变更

◎住所变更

◎法定代表人或者负责人变更

◎生产地址文字性变更

5.报告事项变更□

◎质量安全负责人变更

◎预留的联系方式变更

6.注销□

7.补发□



承诺书

本企业对申请化妆品生产许可时填写和提交的申请材

料真实性负责。如有违反，愿意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。

法定代表人（负责人）签字：张***

2024年 05 月 06 日

（企业公章）

法律责任：

《化妆品监督管理条例》第六十四条 在申请化妆品行政许可时提供虚假资料或者采取其他欺骗手段

的，不予行政许可，已经取得行政许可的，由作出行政许可决定的部门撤销行政许可，5 年内不受理其提

出的化妆品相关许可申请，没收违法所得和已经生产、进口的化妆品；已经生产、进口的化妆品货值金额

不足 1 万元的，并处 5 万元以上 15 万元以下罚款；货值金额 1 万元以上的，并处货值金额 15 倍以上 30
倍以下罚款；对违法单位的法定代表人或者主要负责人、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以其

上一年度从本单位取得收入的 3 倍以上 5 倍以下罚款，终身禁止其从事化妆品生产经营活动。

伪造、变造、出租、出借或者转让化妆品许可证件的，由负责药品监督管理的部门或者原发证部门予

以收缴或者吊销，没收违法所得；违法所得不足 1 万元的，并处 5 万元以上 10 万元以下罚款；违法所得 1
万元以上的，并处违法所得 10 倍以上 20 倍以下罚款；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，由公安机关依法给予治

安管理处罚；构成犯罪的，依法追究刑事责任。


